2025年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

今年以来，社会救助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始终聚焦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锚定“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”核心目标，狠抓责任落实、强化监督管理，全面精准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，持续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，以实际行动兜准救助对象、兜实保障待遇、兜牢民生底线，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与安全感。
一、民生保障坚实有力：救助基本情况全景呈现
截至2025年11月，全区社会救助工作稳步推进，保障范围全面覆盖、资金发放精准及时，各项指标均实现预期目标：
	•	城市低保：保障832户1155人，累计发放救助资金498.08万元，切实保障城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；
	•	农村低保：保障1040户1256人，累计发放救助资金337.77万元，助力农村困难群体稳定生活；
	•	特困供养：农村特困194户194人（累计发放资金173.59万元），城市特困4户4人（累计发放资金5.05万元），其中分散供养168户168人、集中供养30户30人，全方位呵护特困群体生活；
	•	特殊困难群体：低保边缘家庭347户541人、支出型困难家庭102户169人，实现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无死角；
•	临时救助：累计救助250人，发放救助资金30.37万元，其中2月份提前下拨16.5万元临时救助备用金，高效应对低温大雪冰冻天气，及时化解群众燃眉之急。
二、精准施策提质增效：重点工作开展亮点纷呈
（一）构建分层分类体系，织密动态保障网络
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，建立健全“预警-核查-处置-反馈”闭环机制，累计接收各类预警34人次（紧急9人次、一般25人次）。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完成100%入户调查，无超期、逾期情况发生；推动跨部门协同救助，13名预警人员成功转介医保部门，其中5人已办结相关救助手续，多维度、多渠道为困难群众提供全方位兜底保障。
（二）深化领域综合治理，筑牢廉洁自律防线
针对巡察、审计发现的问题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《2025年社会救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（平湛民﹝2025﹞6号），专题召开全区社会救助领域综合治理工作会议，持续整治腐败和作风问题。联合派驻纪检组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深入乡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开展实地抽查，重点核查政策落实、公开公示、资金发放等情况，直面矛盾、深挖问题，查处动态管理不到位线索2条，对2名相关责任人采取谈话提醒措施，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强化基层能力建设，夯实服务工作根基
一是精心组织“民政系统业务培训会”，实现全区10个乡（街道）、104个村（社区）民政工作人员培训全覆盖，重点解读救助政策、实操流程与识别标准，着力提升基层经办人员政策理解与执行能力。二是印发了《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年度复核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平湛民〔2025〕9号）。以“重新审核、提标扩面、分类施保”为工作重点，扎实开展2025年低收入人口复核认定工作，建立应保尽保、应退进退的动态管理机制，构建救助对象精准、待遇公正、进出有序的工作格局。
（四）规范落实救助政策，提升保障标准水平
	1.	低保标准稳步提高：自7月起，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645元提升至697元，月人均补差水平由322.5元提高至348.5元；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455元提升至523元，人均补差水平由227.5元提高至261.5元，保障力度持续加大。
	2.	特困供养待遇优化：同步调整特困供养标准，农村特困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7140元提高至8160元，城市特困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10080元提高至10920元，全面保障特困群体生活质量。
（五）拓宽政策宣传渠道，提升群众知晓程度
全面梳理社会救助政策要点、申请流程与补贴标准，精心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折页2000余份，通过村（社区）服务大厅、网格驿站、入户走访等渠道广泛发放。同步开展现场答疑活动，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细节，切实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的社会知晓度与群众知晓率，让困难群众“知政策、懂申请、能受益”，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。
（六）强化信息核查录入，确保救助精准高效
	1.完善动态管理：对全区社会救助对象实行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管理月报告制度、定期复核制度、随机抽查机制、定期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核查制度、信息公示制度。2025年累计与中原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进行委托核对1331人次，切实做到“应保尽保”的同时完善低保工作动态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	2.	疑点信息核查：全年共反馈各类社会救助保障对象疑点信息8800余条，涵盖保障人员疑似多地领取、有行政处罚记录、死亡超发、名下有消费性汽车、公职人员等各类问题。针对反馈疑点信息，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全面了解低保家庭的基本信息、家庭成员及其身体情况、就业情况、收入情况、子女上学情况。切实兜住兜准兜牢基本民生底线，针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确保责任到人。移交线索5条，处理相关工作人员5人。
三、锚定目标持续发力：下步工作打算清晰明确
（一）聚焦特殊群体，实现精准扩面兜底
紧盯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、三级精神智力残疾人、未享受低保待遇的重病大病患者及低保边缘人口等特殊困难群体，全面落实“单人户”保障政策与渐退机制，进一步细化准入标准、简化申请流程，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切实做到兜底保障“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”。
（二）完善核对机制，提升对象识别精度
以多部门数据共享为核心，持续完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。依托区纪委民生资金监管平台，常态化开展工商登记、车辆信息、房产信息、死亡信息等数据比对；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委托核对合作，联动区卫健部门精准核查人员死亡信息，通过“信息比对+入户抽查”双轨模式，全面提升救助对象识别精准度，确保救助资源向真正困难的群众倾斜。
（三）深化业务培训，锤炼专业服务队伍
持续举办“民政系统业务培训会”，围绕政策更新、实操技能、服务规范等重点内容，对乡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民政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、全覆盖培训，着力提升经办人员的业务能力与服务水平，打造一支“懂政策、善服务、有温度”的社会救助工作队伍，为“应保尽保”提供坚实人才保障。
（四）深化综合治理，营造风清气正环境
持续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，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。进一步健全公开公示制度，拓宽监督渠道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，推动社会救助政策全面有效落实，持续营造民政爱民、民政为民的风清气正工作环境，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、更具力度。

